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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年度國民中小學課程推動工作 

就是要學好數學(JUST DO MATH)4.0：數學教師教學素養成長與實踐計畫 
 

 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 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教育中心 

 

繳交資料及注意事項(敬請詳閱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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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繳交相關資料及表單請先至本中心網站(https://www.ime.ntnu.edu.tw)→「相關

資源」→「下載專區」→「學生學習活動」→「好好玩數學營 112-2 平

日週末班」下載。 

一、 成果相關 

(一) 學生拍攝同意書：掃描成電子檔繳交，紙本自留。 

1. 拍攝前需請學生及家長填寫「拍攝同意書」以徵求同意，相關單位

發佈新聞宣傳時可能會用到照片，所以一定要寫。 

2. 同一批學生參與多個活動，例如：奠基進教室(上下學期)、好好玩

數學營(寒、暑、平日週末班)，填寫一次即可，同年度的同意書可

以延用（核銷時寄電子檔）。不同批學生，請重新填寫繳交。 

(二) 學生學習成效諮詢意見表：於活動辦理結束後兩週內，以電子檔(word)

繳交並附活動照片原始檔 6 張，E-mail 至 mathforfun7734@gmail.com。 

1. 二班次(EX:UA001-1.2 等於一班)繳交一份，UA001-3.4 交第二份，

依此類推。 

2. 檔案命名：計畫編號_好好玩數學營_112-2 平日週末班_學生學習

成效諮詢意見表（例如：UA001-1.2_好好玩數學營_112-2 平日週末

班_學生學習成效諮詢意見表）。 

直接點選「懶人包」下載 
就會有所有的檔案(含word檔)囉~ 

https://www.ime.ntnu.edu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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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內容包含基本資料及成效諮詢共 14 項，皆需填寫。成效諮詢扣掉

問題後字數合計至少超過 1,000 字。 

(三) 學前問卷、立即測問卷： 

1. 同批學生多班次實作僅須填寫 1 次問卷，無需重複施測。 

2. 請勿更改問卷格式，並保持原始問卷大小，且勿以彩色紙影印，系

統會無法判讀。 

3. 施測結束後請將學前問卷及立即測問卷以紙本寄至「116059 臺北

市文山區汀州路四段 88 號(科教大樓 401 室) 數學教育中心 梁雅

婷助理收」。 

二、 報帳相關 

本中心會寄送「相關資料」、「郵資」及「信封」至各校，請學校於活動結

束後，將以下紙本資料以掛號方式寄回本中心「116059 臺北市文山區汀州路四

段 88 號(科教大樓 401 室) 數學教育中心 梁雅婷助理收」，以完成報帳程序。 

(一) 支領鐘點費需填寫「鐘點費附件表」。若有代墊情況，需另外填寫「鐘

點費代墊領據」。 

(二) 支領教具費、印刷費等需檢附購買之發票或收據，且需詳列各品項名

稱、數量及單價並寫上收據日期。(請注意！店家須有登記經營，須

有統編) 

1. 抬頭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，統一編號：03735202。 

2. 發票及收據日期須於公告通過名單日起至辦理實作日期之前。 

3. 代墊者需填寫「教具印刷費領據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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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支領諮詢費需填寫「諮詢(撰稿)費附件表」，若有代墊情況，需另外

填寫「諮詢(撰稿)費代墊領據」。 

(四) 領款人皆須附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存摺封面影本（曾辦理並領款

者則可免付）。 

(五) 相關資料及表單格式有修改，請至本中心網站下載最新格式並參閱

範例，以學校實際辦理情況填寫，方能進行核銷。 

(六) 補助模式：1 大班次補助上限 1,425 元，1 小班次補助上限 712.5 元。

補助包含鐘點費、教具費、印刷費、雜支可勻支。以下為申請 2 個大

班及 2 個小班(共 8 班次)補助經費範例： 

編號 班級 日期 時間 課程 主要授課 助教 

UA001-1 304-1(大班) 4/20(六) 13:30-15:00 猜猜有多少 曾筱舒 林書書 

UA001-2 304-1(大班) 4/20(六) 15:30-17:00 數字變變變 林書書 曾筱舒 

UA001-3 402-1(小班) 4/21(日) 13:30-15:00 猜猜有多少 曾筱舒 無 

UA001-4 402-1(小班) 4/21(日) 15:30-17:00 數字變變變 林書書 無 

UA001-5 304-1(大班) 5/25(六) 13:30-15:00 三角形 72 變 曾筱舒 林書書 

UA001-6 304-1(大班) 5/25(六) 15:30-17:00 四邊形 36 變 林書書 曾筱舒 

UA001-7 402-1(小班) 5/26(日) 13:30-15:00 三角形 72 變 曾筱舒 無 

UA001-8 402-1(小班) 5/26(日) 15:30-17:00 四邊形 36 變 林書書 無 

 

 申請項目 單位 單價 總金額 備註 

1 
鐘點費、教具費、

印刷費(大班) 
4 班次 1,425 5,700 

核銷應注意事項： 

1. 鐘點費、教具費、印刷費、雜支可勻支。 

2. 有領鐘點費請勿重複支領其他工作費。 

3. 雜支上限＝(鐘點費＋教具費＋印刷費)*8% 

4. 相關核銷說明，請見報帳手冊。  2 
鐘點費、教具費、

印刷費(小班) 
4 班次 712.5 2,850 

3 諮詢(撰稿)費 4 班 1,000 4,000 1,000 元/班(2 班次為 1 班) 

經費申請概算小計 12,550 內含雜支：684 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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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上述授課形式假設進行核銷情形： 

核銷內容 算式 金額 說明 

1 曾筱舒主要授課鐘點費 600 元*4 班次 2,400 元 
假設鐘點費每一班次調整為主

授為 600 元及助教為 300 元。且

沒有支領其他工作費。 

2 曾筱舒助教鐘點費 300 元*2 班次 600 元 

3 林書書主要授課鐘點費 600 元*4 班次 2,400 元 

4 林書書助教鐘點費 300 元*2 班次 600 元 

5 教具費及印刷費 一式 4,489 元 此項會被剃除 1,939 元 

6 雜支 一式 317 元 此項會被剃除 317 元 

 鐘點費、教具費、印刷費、雜支合計 10,806 元 超過上限，僅能核銷共 8,550 元 

7 諮詢(撰稿)費 1,000 元*4 班 4,000 元  

 總計中心核銷上限為 12,550 元 

(七) 上述報帳相關領據及收據請於活動辦理結束後，於二週內寄回，以郵

戳為憑，逾期恕不受理核銷。 

(八) 報帳項目說明： 

1. 鐘點費 

(1) 補助資格為主要授課教師需取得本中心所培訓相關課程之證書。 

(2) 上課內容依中心公佈之 175 件數學奠基模組為主，相關教案資

料見中心網站的下載專區。 

(3) 主要授課鐘點費上限 900 元/班次、助教鐘點費上限 450 元/班

次。助教鐘點費僅能主要授課的一半。 

(4) 支領要點「助教需取得本中心任一培訓課程之證書或為學校師資

者，且同時無支領其他工作費，方可支領本活動之助教鐘點費。」 

2. 教具費 

(1) 須是與數學奠基活動相關之教具與材料。 

(2) 收據及發票品項為「影印紙」則屬教具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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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發票日期需為核定名單公告日期後，辦理營隊日期前。 

(4) 購買特殊商品(中心無法辨識與課程是否相關之商品)，請說明

原因並於說明後方簽名。如下圖： 

3. 印刷費 

(1) 印刷內容須與研習活動相關，收據及發票品項需開立「印刷」、

「印製」、「影印」等。 

(2) 發票日期需為核定名單公告日期後，辦理營隊日期前。 

4. 雜支 

(1) 雜支上限＝（鐘點費＋教具費＋印刷費）*8%。 

(2) 雜支可用於與本案教學實作相關之郵資、文具、獎勵品(如：餅

乾、糖果)；若有其他品項欲以雜支核銷，請先來信或來電詢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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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諮詢(撰稿)費 

(1) 所有活動辦理：以「好好玩數學學生學習成效諮詢意見表」主

要撰寫者為領款對象，須在「諮詢意見表」中註明一位填表人

並填寫附件表（若未曾辦理及領款者請附上領款人身分證正反

面影本及存摺封面影本）。 

(2) 「諮詢意見表」內容包含基本資料及成效諮詢共 14 項，皆需填

寫。成效諮詢扣掉問題後字數合計至少超過 1,000 字，才可申

請諮詢費。 

(3) 以電子檔(word)繳交，不用寄回紙本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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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收據及發票範例 

1. 若為三聯式發票，須同時附上第二聯扣抵聯及第三聯收執聯。 

2. 請詳列品名、數量、單價。（所有發票及收據之品名切

勿以「教具」、「文具」、「一批」二字概括。） 

3. 所有發票及收據明細有無法辨識的品項，請用原子筆寫

清楚及蓋章。如右圖為無法辨識的品項。 

4. 一般發票、電子發票皆須打統編 

（抬頭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，統一編號：03735202）。 

5. 若為一般收據，請注意以下三重點： 

(1) 收據右上角的統一編號為廠商統編（廠商通常會直接蓋店家大章），

請勿填寫成師大統編。 

(2) 確認店家是否有統一編號。若店家大章上無統一編號，且店家無統

編，若無特殊原因，此張收據無法核銷。 

(3) 收據右下角方格蓋店家負責人小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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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附件表及領據範例 

1. 講師鐘點費附件表，附上課表及計算式，範例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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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鐘點費代墊領據，範例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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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教具費、印刷費、雜支領據，範例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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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諮詢(撰稿)費附件表，範例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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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諮詢(撰稿)費代墊領據，範例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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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：問卷 

問卷填寫注意事項： 

1. 請依師大數學教育中心網頁公告之班次編號填入每一份問卷。 

2. 多個班級皆為同一批學生，前後測問卷只需填寫一份。不同批學生則都

要填寫。 

3. 請填寫營隊辦理地區，並劃記地區編號。 

4. 請勿修改問卷內容，並保持原問卷格式大小，且勿以彩色紙影印。 

5. 問卷答題請以深色筆(鉛筆、原子筆…)勾選(或■)方式劃記。 

範例： 

 
<區域代碼參考> 

代碼 地區 代碼 地區 
01 基隆 11 嘉義 
02 台北 12 台南 
03 新北 13 高雄 
04 桃園 14 屏東 
05 新竹 15 宜蘭 
06 苗栗 16 花蓮 
07 台中 17 台東 
08 彰化 18 連江縣 
09 南投 19 金門 
10 雲林 20 澎湖 

 
6. 施測時間： 

(1) 學前問卷：於數學營開始前進行施測。 
(2) 立即問卷：於數學營辦理結束後立即施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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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任助理 梁雅婷 
E-mail：mathforfun7734@gmail.com 
聯絡電話：(02) 7749-6607 
 
 
 

中心網站 QRcode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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